
「智慧海洋黑客松（海客松）競賽」簡章 
2020 國家海洋日系列活動 

壹、活動宗旨 

  為配合國家社會發展需求，展現政府對海洋研究創新的重視，促進跨領域

及公私協力共創，驅動領域專家、產業擁有者及海洋研究人員三方交流，集結

群眾智慧，共同加速各項海洋事務創新，期待透過共同參與提案、產業實作及

未來落實過程，來實踐海洋興國之目標。 

貳、辦理單位  

指導單位：海洋委員會 

主辦單位：國家海洋研究院 

參、比賽主題 

  活動以「智慧海洋空間發展」、「智慧海洋文化教育」、「智慧海洋資訊

與應用」、「智慧海洋環境生態」、「智慧海洋產業與工程」、「智慧海洋防

救災」、「智慧海洋能源」等智慧海洋主題為範疇提出跨領域可行構想，並透

過實體或程式設計等展示，概念來解決當前海洋事務問題。 

肆、參賽辦法 

  一、參賽資格：不限年齡的各類專才人員跨領域組隊報名，每隊人數限 3-6 名。 

  二、繳件方式：109 年 7 月 31 日(星期五)前，將一頁提案書連同報名表，以電子方

式寄至 namr3382097@gmail.com（以電子寄送時間為憑）。於 109 年 9

月 4 日公告進入決賽團隊名單(10~12 組)；並於 109 年 9 月 19-20 日舉

辦決賽。 

  三、作品規格： 

    (一)初賽僅需提供一頁的提案書，內容須包含要解決的海洋事務及方法。採線上

申報方式，欲參賽之隊伍請利用公告網址登錄報名訊息 (含隊名、所有隊員姓名

與所屬學校(公司)、連絡電話與地址，參閱附件 1)。報名網址將公佈於國家海洋

研究院網站 並由海洋委員會統籌運用推廣 。 

    (二)決賽時需進行 10-12 分鐘的簡報說明，並提供 A0 海報的電子檔。 

  四、競賽獎勵： 

（一） 競賽(以參賽隊別為單位)將取前三名: 

(1) 第一名 1 組:獲頒獎金 100,000 元整及精美獎盃乙座 

(2) 第二名 1 組:獲頒獎金 50,000 元整及精美獎盃乙座 



(3) 第三名 1 組:獲頒獎金 20,000 元整之精美獎盃乙座 

(4) 佳作 2 組:精美獎盃乙座 

(5) 第一名至佳作頒發參賽選手獎狀，通過初審但未獲獎的參賽選手由主

辦單位發給參賽證明。 

（二） 前三名組別需派一名或以上參加本競賽頒獎活動與 30 分鐘的專題演講。

頒獎日期與專題演講時間將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。 

 五、評審辦法： 

  (一)評審作業分為初賽及決賽兩個階段。 

  (二)初賽：由國家海洋研究院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領域創客組成初審評選小組，

根據參賽團隊繳交之提案書評選出 10~12 組進入「決賽」 

    (三)決賽：預定於高雄軟科鴻海大樓三樓舉辦連續兩日的活動，並於第二日由團

隊進行 10-12 分鐘簡報與 A0 海報電子檔以利評選委員評比。  

  (四)評審標準：主題與創新性 30%、可行性 25%、經濟效益價值 25%及口頭報

告 20%。 

    (五)詳細評分方法與評選委員以網站公告為主。 

 六、得獎名單公告： 

   得獎名單於 109 年 9 月 21 日公告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網站，頒獎儀式詳細時程 

將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。 

 七、頒獎典禮與專題演講： 

   前三名組別需派一名或以上參加頒獎活動與 30 分鐘的專題演講。頒獎日期與

專題演講將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。 

  



伍、作業時程 

作業階段 預計時程 備註 

活動公告 109 年 3 月 02 日(一)  

初賽報名繳交 

109 年 7 月 31 日(五)前（以電子寄送時間

為憑）繳交： 

1. 一頁構想書 1 份。 

2. 報名表 1 份。 

1. 請提供一頁構想書。 

2. 內容須包含要解決的海洋

事務及方法，連同填妥之

報名表（附件 1）採線上報

名。 

決賽 109 年 9 月 19-20 日 
109 年 5 月 1 日公告決賽名單

審查結束(10~12 組) 

得獎名單公布 109 年 9 月 21 日(一)前 公告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網站。 

得獎者繳交 
主辦單位另行通知，並以郵戳為憑繳交: 

領款收據 1 份。 

1. 領款收據於通知得獎時

E-MAIL 予得獎者。 

2. 逾期未繳納者，視同放棄

得獎資格。 

頒獎典禮與專題

演講 
主辦單位另行通知。 

詳細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，並

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網站公告。 

 

陸、活動洽詢 : 

國家海洋研究院 07-3382097 分機 263604、263607。 

柒、參賽注意事項： 

 (一)選手依報名時填寫參賽組別進行競賽，活動當天無法更改組別。 

 (二)主辦單位不提供電腦給參賽者，請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及所需設備。 

 (三)活動當天提供電源和無線網路。 

 (四)參賽作品以未曾發表之原始創作為限，並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選，且不得違反

智慧財產權法相關規定，違者一律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。違者若被原著作者發覺

並提出異議時，除依法追回獎勵外，並為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自行負責。 

 (五)參賽者不得以任何關係或理由，將參賽作品之著作權讓與、買賣以行冒名頂替

參賽之實；違者經查證屬實將依法除名，追回獎金、獎盃、獎狀和獎品，並公佈

姓名，其觸犯法律應負之責自行承擔。 

 (六)參賽者不得以翻拍、拷貝、合成、剽竊、盜用、抄襲他人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

作品參賽，如有違反情事經查證屬實者，除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外，並追回其

所領之獎金、獎狀與獎盃，獎項不予遞補。 

 (七)獎狀上姓名等資料均採用報名時填寫資料為準，所提供之資訊如有誤植，請立

即與聯絡人反應。 

 (八)獲獎團隊若無派人參與國家海洋日頒獎活動與專題演講，則取消該得獎者資

格，獎項不予遞補。  



 (九)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。 

 (十)報名參賽即同意尊重評選規則及評選結果，針對評選結果不得有異議。 

 (十一)得獎獎金之領款收據應由團隊其中一人填寫，依《所得稅法》第 2 條 1 項 7

款與第 14 條 1 項第 8 類規定，本院將依給付獎金預先扣繳 10%作為填寫者所

得計算稅額之用。若非本國籍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(十二)凡參賽者均視為認同並接受本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，活動簡章若有未盡事 

       宜，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、修正、變更及取消活動之權利，並公告於國家 

    海洋研究院網站週知。 

捌、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說明： 

  國家海洋研究院（以下簡稱國海院）謹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 

  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，敬請詳閱： 

(一)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本同意書之目的係為保障參賽者的隱私權益，參賽者所

提供與國海院之個人資料，受國海院妥善維護並僅於「智慧海洋黑客松（海客

松）活動」競賽管理、推廣與執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。國海院將保護參賽

者的個人資料並避免損及其權益。 

(二) 蒐集目的：「智慧海洋黑客松（海客松）活動」競賽報名、活動通知、領獎及

成果發表。 

(三) 個人資料類別：含姓名、通訊及戶籍地址、電話、電子郵件及身份證字號等資

料。 

(四)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至本結束後 1 年。 

(五) 得獎人部分：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，僅作為領取項及申報使用；依據稅法規

定本資料最長保存 7 年，屆時銷毀，不移作他用。 

(六)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國海院所在地區執行業務所需，依中華民國法令得合法傳

輸個人資料之地區。 

(七)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：由國海院委託之執行活動時必要相關人員利用之，

利用人員應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  「智慧海洋黑客松（海客松）競賽」 報名表 

         ＊參賽者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本活動簡章與注意事項，並確實填妥下列資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
【作品著作權讓與聲明】（請打勾） 

□ 本人同意於獲獎後，（含第一名至第三名及佳作等獎項），將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

讓與國家海洋研究院，作為海洋研究推廣使用，並同意不對其所直接、間接授權之第三人

行使著作人格權。 

【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】（請打勾） 

□ 本人已詳閱國家海洋研究院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說明」相關事項，並同意國家海

洋研究院依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。 

 

授權人（作者）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0 9  年   月   日 

參賽隊名  

提案名稱 

  

隊員姓名  

隊員單位  

聯絡方式 
(EMIL) 

 

聯絡方式 
(通訊方式) 

 

附件 1 【報名表】 

 



智慧海洋黑客松（海客松）競賽提案一頁書 

參賽隊名  

提案名稱  

提案構想（問題描述及解決方法） 

 

 


